
2025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 
 

原師盃運動競賽活動 
 

 

 

 

 

 

 

 

 

 

 

 

 

 

 

 

 

 

 

 

指導單位：教育部體育署、高雄市政府 

主辦單位：國立高雄師範大學、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 

承辦單位：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運動競技與產業學士原住民專班 

  



壹、 活動目的 

促進大專院校之原住民族學生之交流,營造原住民族學生情誼與互動

學習之活力,以落實文化傳承,凝聚原住民族共識,藉由規劃球類比

賽、傳統競技比賽之活動,培養競賽運動精神及健康活力的校園。 

 

貳、 辦理單位 

    原住民族學生資源中心、運動競技與產業學士原住民專班 

參、 活動時間 

114 年 09 月 27 日(星期六) 

肆、 活動地點 

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和平校區）高雄市苓雅區和平一路 116 號 

伍、 活動對象 

全國大專校院原住民族學生、五專原住民族學生以及高師大 110 至

114 級畢業原住民專班校友或有興趣參與比賽之同學 

＊傳統競技項目不限身分，歡迎一般民眾組隊參加＊ 

陸、 活動連絡人 

撒古流．瑪拿妮凱  (07)717-2930 #1265 

劉貞廷            (07)717-2930 #2421 

柒、 報名方式 

1. 本屆活動報名隊伍數不限制。 

2. 即日起至 114 年 08 月 31 日（星期日）23:59 止 

3. 採取網路報名  https://forms.gle/Hpe3accCKKEfymCE9 
 

  



捌、 競賽內容 

一、 球類競賽: 

（一） 各校每隊報名以 12 人為上限(含隊長)，不可跨隊、跨項目報

名 

（二） 球類競賽皆為分組循環賽 

（三） 項目： 

1. 籃球：男子組、女子組 

2. 排球：男子組、女子組 

 

 

二、 傳統競技：（必須參加） 

（一） 項目：負重接力、拔河 

（二） 傳統競技參照附件競賽規則 

 

 

三、2000M 大隊接力：（必須參加） 

（一）每隊 20 名人員 

（二）大隊接力參照附件競賽規則。



玖、 活動流程：如有異動以主辦單位公告為主 

（一） 09 月 27 日（星期六）  

時間 項目 地點 備註 

08:30-10:30 籃球、排球預賽 附中、後球場 請於開賽前 30 分鐘檢錄 

10:30-11:00 開幕典禮 附中球場(暫定)  

11:00-12:00 負重接力 操場 請於開賽前 30 分鐘檢錄 

12:00-13:30 中午休息 提供便當 

13:30-15:30 傳統拔河 操場 請於開賽前 15 分鐘檢錄 

15:30-16:30 籃球、排球決賽 附中球場 請於開賽前 15 分鐘檢錄 

16:30-17:30 大隊接力 操場 請於開賽前 15 分鐘檢錄 

17:30-17:45 閉幕暨頒獎典禮 操場司令台 (暫定) 

17:45-20:00 選手之夜 活動中心一樓廣場 (暫定) 

20:00-20:45 場復  (暫定) 

 

 
 

 

 

 

 

  



壹拾、 活動場地配置圖 

 

 

 

 

 

 

 

 

 

 

 

 

 

 

 

 

活動交通路線 

高師大位置圖 活動位置圖 

 

 

  



壹拾壹、 注意事項 

一、 檢錄時請攜帶學生證或者身分證，以利比對參賽人員身分；未

帶證件者，無法出場比賽，以棄權論，並扣團體精神總錦標成

績。 

二、 參賽人員如有冒名頂替、違規、違反運動精神(如不尊重比

賽、嬉鬧、邊跑邊飲食…等)，或其他特殊情形未符合競賽規

範者，取消該項目參賽資格。 

三、 參賽一律穿著運動服、運動鞋，不可穿釘鞋，否則禁止出賽，

以維護安全。 

四、 參賽人員有義務注意自身安全並維護他人安全，如因個人過失

造成他人傷亡或損害時，須負法律責任與賠償責任。 

五、 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變更、活動解釋及報名錄取之權利。 

 

 

壹拾貳、 預期成效 

一、 以賽會友，使原民生藉由球類競賽與傳統競技的交流凝聚彼

此、連結互助，並推廣原住民文化的傳承工作使命。 

二、 藉由各校推動原住民運動文化,厚植既有原住民文化基礎，並

加深各校原住民學生對原住民文化的熱情。 

三、 藉此校際活動之合作，加深各校原資中心與大學原住民社團合

作，建立南區原資中心間資源並推動體育創生共享機制。 
  

  



附件一 

籃球競賽規程 
一、競賽規則  

1.各隊應於賽前十五分鐘到場填寫出賽名單，逾比賽開始十分鐘仍未到齊應出賽人

數者，以棄權論。  

2.報名人數：每隊限報名 12 人(含隊長)，男子組若人數不足，可報名女生代替。 

3.請各隊穿著統一服裝出場比賽時。 

4.未經報名之運動員不得出場比賽。  

5.資格不符之運動員若出場比賽，一經發現或經檢舉屬實者，即取消該隊繼續比

賽之權利。  

6.球員必須尊重裁判之判決。  

7.比賽時間分四節，每節 10 分鐘，前三節最後一分鐘、第四節及延長賽最後兩

分鐘停錶，其餘時間不停錶。  

8.延長賽比賽時間為 5 分鐘  

9.其他未規定事宜，依中華民國籃球協會最新規則執行。  

二、一般規定  

1.請參賽球員務必隨身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查驗，如對手提出身分資格審查

時，五分鐘內無法出示身分證明文件則取消參賽資格。  

2.球員報名確認後，不得再要求更換球員名單，未經報名球員，不得出場比賽；

冒名頂替參賽之隊伍則取消全隊參賽資格。  

3.比賽當日請穿著球衣出場比賽，若無統一球衣，請穿著大會提供之號碼衣。 

4.比賽計時、記錄工作，由主辦單位委派。  

5.本賽事決賽結束後，即由主辦單位統一進行頒獎。獲獎球隊之球員須留至頒獎

典禮結束。  

三、申訴  

1.有關參賽球員資格，請於該場比賽結束前向大會提出申訴，如違反參賽資格屬實

即取消該隊參賽資格；若比賽結束後對選手資格有疑議而提出申訴，主辦單位將

不予受理。  

2.比賽過程中，球隊對裁判之判決有任何疑慮，請隊長以謙恭有禮的態度向裁判溝通

並不得作為申訴(抗議)之緣由。 

3.球隊提出申訴，須簽署切結書，並繳納保證金新台幣 500 元，即確認此抗議，申

訴一經成立即退還保證金，反之，若遭駁回則沒收保證金。  

4.申訴以大會之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 

  



附件二  

排球競賽規程 

一、競賽規則  

1.採用最新排球規則。  

2.每隊限報名 12 人(含隊長)，男子組若人數不足，可報名女生代替。 

3.比賽制度 

  預賽:採單場一局 35 分制，單隊達到 18 分後換邊，整場比賽中每隊可       

       暫停三次及換人八次。 

  決賽:則採三戰兩勝制，一局 25 分，可暫停兩次換人六次。  

4.決勝局（第 3 局）之比賽，以先獲得 15 分為勝。  

 

二、一般規定  

1. 請參賽球員務必隨身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備查驗，如對手提出身分資格審查 

時，五分鐘內無法出示身分證明文件則取消參賽資格。  

2. 球員報名確認後，不得再要求更換球員名單，未經報名球員，不得出場比

賽；冒名頂替參賽之隊伍則取消全隊參賽資格。  

3. 比賽當日請穿著球衣出場比賽，若無統一球衣，請穿著大會提供之號碼衣 

4. 比賽計時、記錄工作，由主辦單位委派。  

5. 本賽事決賽結束後，即由主辦單位統一進行頒獎。獲獎球隊之球員須留至頒

獎典禮結束。  

 

三、申訴  

1. 有關參賽球員資格，請於該場比賽結束前向大會提出申訴，如違反參賽資格

屬實，即取消該隊參賽資格；若比賽結束後對選手資格有疑議而提出申訴，主辦

單位將不予受理。  

2. 比賽過程中，球隊對裁判之判決有任何疑慮，請隊長以謙恭有禮的態度向裁

判溝通，並不得作為申訴(抗議)之緣由。  

3. 球隊提出申訴，須簽署切結書，並繳納保證金新台幣 500 元，即確認此抗

議，申訴一經成立即退還保證金，反之，若遭駁回則沒收保證金。 

4. 申訴以大會之審判委員會之判決為終決。  

   

  



25 公尺×2 趟 

附件三  

傳統競技賽競賽規程 

一、負重接力競賽 

壹、競賽地點：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和平校區操場(跑道) 

貳、參賽資格: 有報名原師盃的隊伍皆可參賽。 

參、參賽隊伍：男子組 8 人一隊、女子組 8 人一隊。 

肆、競賽辦法： 

一、以接力賽方式進行，每位選手需肩部負重沙袋跑完指定距離後，交接沙袋給下一棒。 

二、每隊賽道距離起點跟折返點都設有角錐，每人折返跑 50 公尺(25公尺x2趟)， 

    統一右去左回，完成後交由下一棒接力如下圖。 

三、採接力計時賽。 

四、沙袋重量為 10 公斤。 

伍、獎勵：如參賽隊伍為四隊以下(含四隊)取前兩名，如有五隊以上(含五隊)則取前三名。 

陸、競賽規則及違規事項： 

一、全程不得穿釘鞋(含足、棒球鞋)。 

二、參賽選手跑至其他隊伍跑道或干擾其他隊伍，違反規定之隊伍『加時 5 秒鐘』。 

三、應安全交接於下一棒，不得以拋、接等方式交棒，違反規定之隊伍『加時 5 秒鐘』。 

四、比賽全程以肩部扛沙袋姿勢進行，若有其他姿勢，違反規定之隊伍『加時 5 秒

鐘』，參考動作如下圖。 

    

正確動作  錯誤動作  

 

  



 二、傳統拔河競賽 

壹、競賽地點：國立高雄師範大學和平校區操場(草皮) 

貳、參賽資格：有報名原師盃的隊伍皆可參賽。 

參、參賽隊伍：男子組 8 人一隊，女子組 10 人一隊 

肆、競賽辦法： 

一、本次賽事引用國際拔河比賽規則(Rules for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 

二、比賽三戰兩勝制，每局比賽時間為 1 分鐘，中間休息 2 分鐘， 

    第二局場地交換，第三局須再猜拳決定場地。 

三、比賽時限 1 人指揮,且不得吹哨、鳴笛；其他隊員不得進入比賽場內， 

    如違反者取消該場比賽資格。 

伍、獎勵：如參賽隊伍為四隊以下(含四隊)取前兩名，如有五隊以上(含五隊)則取前三名。 

陸、比賽時的違規： 

一、觸地犯規(Leaning)以足部以外之其它身體部位碰觸地面。  

二、握繩犯規(Grip)任何違反規則第十一、十二和十三條規定之握繩法。 

三、夾持犯規(Propping)繩子未通過身體和手臂上端間之握繩法。 

四、爬繩犯規(Climbing the rope)用雙手拉傳繩子。 

五、划繩犯規(Rowing)重複跌坐地上並後退雙足。 

柒、選手替補： 

一、第 1 場第 1 局比賽完成後始可進行替補。(未註冊在名單內不可下場替補) 

 二、每局間替補由領隊或教練向主審裁判提出申請,經確認身分後始可替補入場。 

三、被替換的選手(受傷的人)將不得再上場。 

捌、罰則 

  一、「注意」：比賽中選手犯規時，依犯規情形提醒選手「注意」， 

        主審或副審裁判會依選手犯規情形，用語言或手勢傳達給選手。 

二、「警告」： 

1. 重覆犯規，已經被「注意」二次，再有犯規行為時，不再提醒 

「注意」馬上宣告「警告」。 

2. 警告有兩次機會，第一次警告及第二次警告，第三次立即判失格。 

(1) 犯規是以全體隊員犯規處理，即使只有一人犯規也視同全體犯規論。 

(2) 一人或一人以上同時犯規而須判警告時，只算一次「警告」。 

3. 拔河比賽中如有損名譽，非正當言詞及態度時，判定為失格論。



男女混和 2000M 大隊接力(20 人*100 公尺) 
1.大隊接力競賽棒次分配為前半段為女生後半段為男生，選手須排列於前 4 棒依

全國大隊接力規則在 20 公尺接力區完成接棒第 1、2 棒則分道跑，犯規者加 5 

秒。  

2.起跑犯規第一次口頭警告第二次犯規則該選手取消資格可立即替換。第 3 棒之

接棒選手順序應在該接力區裁判指揮下依檢錄單上之順序排列第 3 棒 (含)以後之接

棒順序則依前一棒跑出接力區之先後順序由內到外排列接棒順序。接棒選手不可改變

在接力區起點處原來排列的順序(違反此規定每隊加總時間 5 秒)。  

3.在整個比賽過程中接力棒必須拿在手上。若掉棒時必須由掉棒者拾回。掉棒選手

可以離開自己的跑道去拾棒但不可由此而減少應跑距離也不可因此而妨礙其他跑道

選手違反者加 5 秒。  

4.選手不可穿戴手套或在手中放置物質以獲得較佳接棒抓力。在接力區內的判定是

根據接力棒的位置而不是根據選手的身體位置。如在接力區外傳接棒 (違反此規定

加 5 秒)  

5.選手在接棒之前和傳棒之後 應留在各自跑道或接力區內直到跑道通暢以免阻擋

其他選手。若離開自己的位置或跑道 以致妨礙他隊選手進行比賽時每隊加總時間 5 

秒。  

6.用手推動或用其他方法(如場外陪跑)來協助選手者該隊將會被取消資格。 

 
  


